
附件
湖南省农药经营许可实地核查表

申 请 人：                              联系电话：            

营业场所地址：                                              

仓储场所地址：                                              
申请经营范围：                      核查日期：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评定
	审查记录

	1.1
	申请人名称
	（1）申请人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
	（ ）符合

（ ）不符合
	

	
	法定代表人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应当与营业执照一致。
	
	

	
	营业场所
	（3）申请书填写的营业场所地址应当与营业执照一致、与实际场所相符。
	
	

	
	仓储场所
	（4）仓储场所地址应当与申请书填写的一致。
	
	

	1.2
	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布局
	（1）是否符合限制使用农药的定点经营布局。
	（ ）符合

（ ）不符合

（ ）不适用
	


二、人员要求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评定
	审查记录

	2.1
	经营人员
	（1）应熟知《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经过专业教育机构56学时以上的学习经历（培训合格）。

（3）具有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

（4）熟悉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及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并能针对农药使用进行规范指导。

（5）是否属于禁业人员。
	（ ）符合

（ ）不符合
	

	2.2
	限制使用农药经营人员
	除满足2.1条件外，还应当具有熟悉限制使用农药相关专业知识和病虫害防治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有2年以上从事农学、植保、农药相关工作的经历。
	（ ）符合

（ ）不符合

（ ）不适用
	


三、经营条件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评定
	审查记录

	3.1
	营业场所、仓储场所


	拥有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产权或使用权，营业场所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仓储场所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
	（ ）符合

（ ）不符合
	

	3.2
	安全保障设施、设备
	（1）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

（2）经营场所和仓储场所应当与其他商品、生活区域、饮用水源有效隔离。
	（ ）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3.3
	货架、柜台等经营设备
	（1）具有专门货架、柜台等必要的设施。

（2）具有明显标识及警示语。

（3）与经营的其他商品有效隔离。
	（ ）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3.4
	废弃物回收
	有废弃物回收暂存设施设备，并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 ）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四、可追溯管理情况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评定
	审查记录

	4.1
	可追溯管理系统
	（1）具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

（2）具有用于记载农药采购、储存、销售等信息的电子台账系统，且支持将经营数据上传至湖南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 
	（ ）符合

（ ）不符合
	


五、管理制度要求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审查评定
	审查记录

	5.1
	管理制度内容
	进货查验、台账记录、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应急处置、仓储管理、农药废弃物回收与处置、使用指导等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 ）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5.2
	限制使用农药管理制度
	实名购买、安全防护、应急处置、仓储管理、使用指导及人员培训等方面。
	（ ）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不适用
	


六、实地核查结论

	核查

结论
	经综合评价，本审查组对该申请人的审查结论为：□合格/□不合格。

检查人员（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结果

确认
	对本次实地核查程序和结果意见：□无异议/□有异议。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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